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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则

1.0.1  为提高我省建筑工程填充墙后锚固拉结钢筋技术水平，指导设计、施工、监理及相关部门正确应用，确保后锚固拉结钢筋的设计、施工质量，依据JGJ145-2004《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中以混凝土为基材的填充墙后锚固拉结钢筋。

1.0.3  填充墙后锚固拉结钢筋工程使用的材料及设计、施工、检测、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规范、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基材 base  material

承载锚栓的母体结构材料,本规程指混凝土。

2.0.2
粘贴型锚栓连接   stickup anchors

以特制的化学胶粘剂（锚固胶），将螺杆及内螺纹管等胶结固定于混凝土基材钻孔中，通过粘结剂与螺杆及粘结剂与砼孔壁间的粘结与锁键（interlock）作用，以实现对被连接件锚固的一种组件。

2.0.3

化学植筋 bonded rebars

以化学胶粘剂一锚固胶将带胶将带肋钢筋及螺杆胶结固定于混凝土基材钻孔中，通过粘结与琐键作用，以实现对被连接件锚固的一种组件。

3  材  料

3.1  化学植筋基材

3.1.1  混凝土基材料钢筋种植时,锚固区基材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基材料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0，基材的厚度应h＞100㎜；

（2）  混凝土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3）  混凝土基材料表面应坚实、平整，不应有起砂、起壳、蜂窝、麻面、油污等影响锚固承载力的现象。风化混凝土、严重裂损混凝土、不密实混凝土、结构抹灰层、装饰层等，均不得作为锚固基材。

化学植筋所用锚固胶进场后应进行报验,并提供产品合格证书，提供相应的质量合格文件，型式检验文件中必须注明性能指标，有效期，使用年限。

3.2 锚固胶

3.2.1 锚固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种植锚固件的锚固胶,必须采用专门配制的改性环氧树脂锚固胶或改性乙烯酯类锚固胶(包括改性氨基甲酸酯锚固胶),其安全性能指标必需符合表1的规定。

（2） 种植锚固件的锚固胶，其填料必须在工场制胶时添加，严禁在施工现场掺入。型式检验报告中厂家应提供耐湿热老化性能指标并符合国家规范的要求。

   (3)  混凝土用的完全固化的锚固胶，其检验结果应符合实际无毒卫生等级的要求。

(4)  混凝土用的锚固胶中严禁使用乙二胺作改性环氧树脂固化剂；严禁掺加挥发性有害溶剂和非反应性稀释剂。

锚固胶的使用应在其合格文件提供的有效期内，对于超过有效期限的胶不得使用。

                                3.3
热轧带助钢筋

3.3.1   化学植筋应使用公称直径6mm，HRB335的热轧带肋钢筋，其类别、规格应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钢筋进场验收应包括钢号、尺寸规格、力学性能检验报告等内容的质量证明文件，进场应进行复验。

3.4  锚孔

3.4.1   后锚固拉结筋的锚孔位置、间距应按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要求，其间距应与砌体块体的皮数相符合，应满足顶皮底设置一道拉结筋。

3.4.2   锚孔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无具体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直径为10mm ,深度为75mm ，并不应有负偏差。

2.  构造措施：混凝土基材的厚度不应小于100mm ；锚孔的最小间距不应小于30mm , 距基材结构边缘不应小于40mm ；其有效深度不包括装饰层或抹灰层。

3.  锚孔施工质量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1的要求。

表3.1   锚孔施工质量允许偏差的要求

	直径允许偏差

（㎜）
	深度允许偏差

（㎜）
	垂直度允许偏差

（°）
	位置允许偏差

（㎜）

	+2

0
	+20

0
	5
	5


3.4.3   进行化学植筋前，锚孔应先用空压机彻底吹净孔内碎碴和粉尘，再用丙酮擦拭孔道，并保持孔道干燥。

3.4.4   锚孔应避开受力主筋，钻孔若伤及钢筋应按规定处理，对于废孔，应用化学锚固胶或高强度等级的树脂水泥砂浆填实,其强度应高于原基材强度,并应有验收记录。

3.5  化学植筋

3.5.1   化学植筋施工前，锚固长度范围内钢筋不应有铁锈、氧化皮或油污等现象。

3.5.2  化学植筋的安装应根据锚固胶施用形态（管装式、机械注入式、现场配制式）和方向的不同，依照产品说明书要求采用相应的注胶、植筋方法。化学植筋的焊接，焊接点距化学植筋锚固胶最短不应小于200㎜。

3.5.3  保证从孔底开始注胶，以防止内部胶体不实。
3.5.4  化学植筋置入锚孔后，在锚固胶固化完成之前，应按照厂家所提供的养生条件进行固化养生，固化期间禁止扰动。同时，应将植筋的日期在锚固区基材表面进行标识。

3.5.6  化学植筋施工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说明书的规定，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植筋的锚固深度应为75mm且不应有负偏差，锚孔内的胶体应饱满。
4后锚固拉结钢筋工程施工质量控制
4.1  基本要求

4.1.1   后锚固拉结钢筋开始施工前，施工、监理单位应在施工现场相同施工工艺、基材强度、钢筋、锚固胶进行不少3根的非破损试验，进行后锚固拉结钢筋抗拔力工艺检验，经检验符合JGJ145-2004合格后方可进行后锚固拉结钢筋施工。

4.1.2   填充墙后锚固拉结钢筋工程分为锚孔施工和化学植筋两个检验批，检验批应按每一楼层、施工工艺、变形缝等进行划分，填充墙后锚固拉结钢筋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完成下列准备工作：

1.  依照设计技术文件、锚固胶产品使用说明书及有关标准编制施工方案，并应明确材料抽样检验方案、检验批的划分、锚固抗拔力检验要求等；

2.  合理选择施工工具和辅助材料；

3.  施工技术管理人员向施工操作人员进行施工技术交底；

4.  选用的材料已进场并经监理单位验收。

 5.  对锚固区基材进行质量检查，其结果应符合下列要求：

4.1.3  施工前应具备下列文件和资料：

1.《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及相关规范标准、锚固胶产品使用说明书；

2.  有关施工图设计文件（包括设计变更）；

3.  经监理单位审批的后植筋施工方案；

4.  施工技术交底文件；

5.  材料的进场验收资料；

6.  锚固区基材混凝土试件强度的试验报告或强度检测报告、混凝土质量验收记录；

7.  经监理单位见证的后锚固拉结钢筋抗拔力工艺检验报告。

4.2  锚孔施工质量验收

主控项目

4.2.1   锚固区基材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标准第3.1.1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锚固区基材混凝土试件强度的试验报告或强度检测报告、混凝土质量验收记录。

4.2.2   锚孔的位置、间距、直径、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标准第3.4.1及3.4.2 条的规定，施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1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尺量或用其他测量仪器检查

一般项目

4.2.3    锚孔的清孔情况应符合本标准第3.4.3 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干燥程度判定应采用吸水性试纸检验，紧贴孔壁1分钟，肉眼未见潮湿方可）。

4.2.4   钻孔伤及钢筋、废孔的处理应符合本标准第3.4.4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4.3 化学植筋质量验收

主控项目

4.3.1   化学植筋所使用的钢筋、锚固胶等材料的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产品标准和工程技术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进场的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进场复验报告、材料进场验收记录。

4.3.2    监理单位见证下进行后锚固拉结钢筋工艺检验，结果应符合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 按本规准附录一规定，检查后锚固拉结钢筋抗拔力工艺检验报告

4.3.3   化学植筋施工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说明书的规定，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植筋的锚固深度应为75mm且不应有负偏差，锚孔内的胶体应饱满。

检查数量：全数附录一。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4.3.4   化学植筋锚固胶胶浆外观固化情况及固化后化学植筋的抗拔力现场抽检结果应符合要求。

检查数量：按本标准附录一规定抽检。

检查方法：观察，用铁钉刻划检查胶浆固化程度，以手拔摇方式初步检验被连接件是否锚牢锚实等；抗拔力现场抽检报告。

一般项目

4.3.5  钢筋锚固长度范围内的铁锈、氧化皮或油污等应清除干净。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4.3.6  化学植筋的安装应根据锚固胶施用形态（管装式、机械注入式、现场配制式）和方向的不同，依照产品说明书要求采用相应的注胶、植筋方法。化学植筋的焊接，应考虑焊接高温对胶的不良影响，采取有效的降温措施，离开基面的钢筋预留长度不应小于200㎜。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4.3.7  化学植筋置入锚孔后，在锚固胶固化完成之前，应按照厂家所提供的养生条件进行固化养生，固化期间禁止扰动。同时，应将植筋的日期在锚固区基材表面进行标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5   后锚固拉结钢筋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5.1.1   填充墙后锚固拉结钢筋工程作为一个分项工程纳入砌体工程子分部验收范围，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5.1.2   填充墙后锚固拉结钢筋施工质量验收，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记录：

1.  有关施工图设计文件（包括设计变更）；

2.  材料的进场验收资料（包括产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锚固胶型式检验报告、进场复验报告、材料进场验收记录等）；

3.  锚固区基材混凝土试件强度的试验报告或强度检测报告、混凝土质量验收记录；

4.  化学植筋施工记录；

5.  经监理单位见证的后锚固拉结钢筋抗拔力工艺检验报告。

6.  拉结筋的现场检测的数量及拉拔力满足设计及相关规范要求记录。

7.  后锚固拉结筋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附表一）；

8.  工程质量问题处理记录；

9.  其他有关文件记录。

5.1.3  后锚固拉结钢筋拉拔力现场非破损检验数量应按单位工程每一楼层为一个检验批，每个检验批抽取数量按每批后锚固总数的1‰计算，且不少于3根；当单位工程面积小于800平方米时，可按单位工程不少于两组，共6根。

5.1.4  后锚固拉结钢筋应通过拉拔力检验判定是否符合要求,办法应符合附录一规定。

5.1.5 当化学植筋的抗拔力现场抽检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应由施工单位提出技术处理方案，监理单位签认后，提请设计单位认可后进行处理，并重新检查验收；当后锚固承载力的质量不符合要求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统一验收标准》的规定执行。

5.1.6  当单位工程中拉结筋使用予埋和后植等多种形式时，其验收评定应符合附录二的规定。

附表一
  后锚固拉结筋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单位（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主体分部
	验收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分包单位
	
	分包项目经理
	

	施工执行标准名称及编号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

	验收规范的规定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记录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记录

	主

控

项

目
	1
	锚固区基材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第4.2.1条
	
	

	
	2
	锚孔的位置、间距、直径、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第4.2.2条
	
	

	
	3
	化学植筋所使用的钢筋、锚固胶等材料的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产品标准和工程技术标准的规定。
	第4.3.1条
	
	

	
	4
	化学植筋施工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说明书的规定，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植筋的锚固深度应为75mm且不应有负偏差，锚孔内的胶体应饱满。
	第4.3.3条
	
	

	
	5
	监理单位见证下进行后锚固拉结钢筋工艺检验
	第4.3.2条
	
	

	
	
	化学植筋锚固胶胶浆外观固化情况及固化后化学植筋的抗拔力现场抽检结果应符合要求。
	第4.3.4条
	
	

	一

般

项

目
	1
	锚孔的清孔情况应符合本标准
	第4.2.3条
	
	

	
	2
	钻孔伤及钢筋、废孔的处理应符合本标准
	第4.2.4条
	
	

	
	3
	钢筋锚固长度范围内的铁锈、氧化皮或油污等应清除干净。
	第4.3.5条
	
	

	
	4
	化学植筋置入锚孔后，在锚固胶固化完成之前，应按照厂家所提供的养生条件进行固化养生，固化期间禁止扰动。同时，应将植筋的日期在锚固区基材表面进行标识。
	第4.3.7条
	
	

	
	5
	允许偏差
	锚孔
	直径偏差
	+2㎜
	
	
	
	
	
	
	
	
	
	
	

	
	
	
	
	深度偏差
	+20㎜
	
	
	
	
	
	
	
	
	
	
	

	
	
	
	植筋锚固
	锚固深度
	＞75mm
	
	
	
	
	
	
	
	
	
	
	

	
	
	
	
	焊点与基面预留长度
	≥200㎜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专业工长（施工员）
	
	施工班组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附录一

6  化学植筋锚固承载力的检验与评定

6.0.1   本节所规定检测方法适用于采用化学植筋方法后锚固的拉结钢筋锚固质量的现场检验。应遵循先进行工艺检测，后砌体砌筑原则。

6.0.2    后锚固拉结钢筋的锚固质量应按其抗拔承载力的现场抽样检验结果进行评定。

6.0.3    后锚固拉结钢筋的抗拔承载力现场检验分为非破损检验和破坏性检验。对于一般结构构件，其锚固质量的现场检验可采用非破损检验方法。对下列场合应采用破坏性检验方法对锚固质量进行检验：

1  对该工程锚固质量有怀疑；

2  仲裁性检验。

6.0.4  若受现场条件限制，无法进行原位破坏性检验操作时，允许在工程施工的同时（不得后补），以专门浇筑的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块体为基材种植锚固件，并按规定的时间进行破坏性检验，但应事先征得设计和监理单位的书面同意，并在场见证试验。

本条规定不得引用于仲裁性检验。

6.0.5  锚固质量现场检验抽样时，应以同一楼层，施工工艺、锚固部位相同（结构柱、抗震墙、构造柱等）的构件为一检验批，并应从每一检验批所含的锚固件中进行抽样。

6.0.6  现场非破损的抽样，每一检验批的抽样数量不少于1组，每组不少于3根。

6.0.7   现场破坏性检验的抽样，应选择易修复和易补种的位置，取每一检验批锚固件总数的1‰，且不少于5件进行检验。若种植的数量不超过100件时，可仅取3件进行检验。仲裁性检验的取样数量应加倍。

6.0.8  检验应在锚固胶达到其产品说明书标示的安全固化时间的当天，但不得超过7d进行。若因故需推迟检验日期，除应征得监理单位同意外，且不得超过3d。

6.0.9  仪器设备的要求：

1  现场检测用的加荷设备，可采用专门的拉拔仪或自行组装的拉拔装置，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备的加荷能力应比预计的检测荷载值至少大20%，且应能连续、平稳、速度可控地运行；

2） 设备的测力系统，其整机误差不得超过全量程的±2%，且应具有峰贮存功能。

3） 设备的液压加荷系统在短时（≤5min）保持荷载期间，其降荷值不得大于5%；

4） 设备的夹持器应能保持力线与锚固件轴线的对中；

5） 设备的支承点与锚固件之间的净间距，不应小于3d（d为植筋的直径），且不应小于60mm。

2  现场检验用的仪器设备应定期送检定机构检定。若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还应及时重新检定：

1） 读数出现异常；

2） 被拆卸检查或更换零部件后。

6.0.10  检验锚固拉拔承载力的加荷制度分为连续加荷和分级加荷两种，可根据实际条件进行选用，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破损检验

1） 连续加荷制度

应以均匀速度在2～3min时间内加荷至设定的检验荷载，并在该检验荷载下持荷2min 。

2)  分级加荷制度

应将设定的检验荷载分为10级，每级持荷1min至设定的检验荷载，且持荷载2min。

3） 非破损检验的荷载检验值应取1.15Nt。

注：Nt为锚固件连接受拉承载力设计值，应由设计单位提供；检测单位及其他单位均无权自行确定。

2  破坏性检验、

1）连续加荷制度

应以均匀速率控制在2～7min时间内加荷至锚固破坏。

2）分级加荷制度

应按预估的破坏荷载值Nu作如下划分：前8级，每级0.1Nu；且每级持荷1～1.5min；自第9级起，每级0.05Nu，且每级持荷30s，直至锚固破坏。

6.0.11   非破损检验的评定，应根据所抽取的锚固试样在持荷期间的宏观状态，按下列规定进行：

1  当试样在持荷期间锚固件无滑移、基材混凝土无裂纹或其他局部损坏迹象出现，且施荷装置的荷载示值在2min内无下降或下降幅度不超过5%的检验荷载时，应评定其锚固质量合格。

2  当一个检验批所抽取的试样全数合格时，应评定该批为合格批。

3  当一个检验批所抽取的试样中仅有5%或5%以下不合格（不足一根，按一根计）时，应另抽3根试样进行破坏性检验。若检验结果全数合格，该检验批仍可评为合格批。

4  当一个检验批抽取的试样中不止5%（不足一根，按一根计）不合格时，应评定该批为不合格批，且不得重做任何检验。

6.0.12  破坏性检验结果的评定，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1  当检验结果符合下列要求时，其锚固质量评为合格：

                     Nu,m≥［γu］Nt                   (N.5.2-1)

且                   Nu,min≥0.85 Nu,m                  (N.5.2-2)

式中  Nu,m ——受检验锚固件极限抗拔力实测平均值；

Nu,min ——受检验锚固件极限抗拔力实测最小值；

Nt ——受检验锚固件连接的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γu］——破坏性检验安全系数，当为钢材破坏时，取不小于1.45。

2  当Nu,m<［γu］Nt，或Nu,min<0.85 Nu,m时，应评该锚固质量不合格。

附录二

7  拉结钢筋的施工质量检验评定

7.1  一般规定

7.1.1  拉结钢筋的施工质量检查应包括下述内容:

1  拉结钢筋的几何尺寸检查，检查方法应符合本标准7.2的规定；

2  对于化学植筋，应进行锚固承载力的现场检测，检测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一的规定，检测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

7.1.2  工程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记录：

1  拉结钢筋工程施工记录；

2  拉结钢筋几何尺寸（公称直径、竖向间距和外伸长度）检查记录；

3  化学植筋的锚固承载力检测报告；

4  其它相关的文件记录。

7.2  拉结钢筋的几何尺寸检验与评定

7.2.1  拉结钢筋的几何尺寸检查项目包括：钢筋的公称直径、竖向间距和外伸长度。

7.2.2  拉结钢筋的公称直径检查时，应取同一楼层的同类构件作为一个检验批，每一检验批的抽样数量为构件总数的2％，且不少于5个构件；抽检构件应符合随机、均匀的原则。

可采用游标卡尺量测，其内径的允许偏差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7.2.3  拉结钢筋的竖向间距和外伸长度检验时，应取同一楼层的同类构件作为一个检验批，每一检验批的抽样数量为构件总数的2％，且不少于5个构件；抽检构件应符合随机、均匀的原则。

7.2.4  按单个构件检测时，拉结钢筋竖向间距的允许正偏差为＋20mm，外伸长度的允许负偏差为设计值的－5％。

7.2.5  检验批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同一检验批的抽检结果中，仅有1个构件不符合要求时，可评定为该检验批合格。

2  当同一检验批的抽检结果中，超过1个构件不符合要求时，应再抽取相同数量的构件进行检验；当按两次抽样整体统计的不合格构件数不超过2个构件时，仍可评定为该检验批合格，否则评定为不合格。

3  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不应大于本标准7.2.4条规定的允许偏差的1.5倍。

7.2.6  当拉结钢筋的竖向间距检验不合格时，应采取补植化学植筋的方法进行处理。当拉结钢筋的外伸长度检验不合格时，可采取焊接加长等方式进行处理，其连接质量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规程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要求或规定”或“应按……执行”。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可参照……执行”。

条文说明

1.总 则

1.0.1  现今我省在主体结构拉结筋施工中普遍采用在结构中进行预埋的方式,这种做法虽然说连结可靠,拉拨强度较高,但在现场施工中普遍存在位置不准确,预埋数量不足,光圆钢筋无锚固弯钩,长度达不到要求,间距与墙体材料的模数不一致,顶砌的位置无法满足要求,特别是设计变更后造成的墙体位置的变化，造成即使预埋了，后期仍要进行大量的补植和焊接加长，同时也对混凝土墙、柱模板周转次数、混凝土外观质量、模板支撑体系的施工质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基于上述原因，经长期对施工现场的调研，我们认为以现有材料技术水平，使用后锚固拉结钢筋的时机已经成熟，技术上完全有保证，对现场拉抜力的检验完全可行，在成本控制方面，使用后锚固拉结筋的综合成本相对更低，参建各方更容易接受，对主体结构的质量，砌体工程的皮数杆的控制，顶皮砌体质量的保证也能得到保证。

2  术  语

2.0.3化学植筋锚固基理与粘结型锚栓作用，但化学植筋及螺杆由于长度不受限制，与现洗砼钢筋固相似，破坏形态易于控制，一般均可以控制为锚筋钢材破坏，故适用于静力及抗震议防裂度小于等于8度之结构构件及非结构构件的锚固连接。

3  材  料

3.2 锚固胶的要求

3.2.1  化学植筋锚固性能主要取决于锚固胶（又称植筋胶、粘结剂）和施工方法。我国目前使用较广的锚固胶是环氧基锚固胶，其他品种的锚固胶，主要是无机锚固胶和进口胶，其性能应由厂家通过专门的试验确定和国家认证（鉴于当前锚固胶材料市场现状及检测条件的制约，对结构构件所有锚固胶，现场选用时至少应保证具备产品质保书和性能指标型式检验报告）。锚固胶现场使用时，除说明书规定可以掺入定量的掺和剂（填料）外，现场施工中不宜随意增添掺料。锚固胶进场验收应提供包括主要组成、生产日期、产品标准号的产品质保书及性能指标型式检验报告等内容的质量证明文件。锚固胶类别、规格应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要求。

监理单位应对进场锚固胶按单位工程检验批进行见证、旁证送检，当在同一检验批中使用不同品种、性能的锚固胶时，应重新送检。
锚固用锚固胶检验结果必须符合下表的要求

表1锚固用锚固胶安全性能指标

	性能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标准

	
	A级胶
	B级胶
	

	胶

体

性

能
	劈裂抗拉强度（Mpa）
	≥8.5
	≥7.0
	GB50367

	
	抗弯强度（Mpa）
	≥50
	≥40
	GB/T2570

	
	抗压强度（Mpa）
	≥60
	GB/T2569

	粘

结

能

力
	钢-钢(钢套筒法)拉伸抗剪强度标准值（Mpa）
	≥16
	≥13
	GB50367

	
	约束拉拔条件下带肋钢筋与混凝土的粘结强度（Mpa）
	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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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50㎜
	≥11.0
	≥8.5
	GB50367

	
	
	C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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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25㎜
	≥17.0
	≥14.0
	

	不挥发物含量(固体含量)(%)
	≥99
	GB/T2793


注:1  表中各项性能指标，除标有强度标准值外，均为平均值；

  2  当按现行国家标准《树脂浇注体弯曲性能试验方法》GB/T2570进行胶体抗弯强度试验时，其试行厚度h应改为8㎜。

3.3热轧带助钢筋

3.3.1 同时使用6mm 热扎带筋钢筋时，在进场报验和复验中要明确部位，性能符合热扎带筋钢筋力学性能指标。
3.5  化学植筋

3.5.2  应考虑焊接高温对胶的不良影响。，采取有效的降温措施，

3.5.3  将安装混合管的料罐置入注射枪中,将混合管插入至孔底,由孔底往外均匀注入胶体,注满孔深的2/3即可,注胶同时均匀外移注射枪。第一次从新的混合管中打出的胶体不用，因为此时可能没有混合均匀（可目测胶体颜色）。注射时，锚固胶料罐的温度必须在+5℃至25℃之间。当建筑部件的温度高于+30℃时，需将锚固料罐冷却至+15℃至20℃之间。

后锚固钢筋根据事先标好的记号可以检测是否达到所需的锚固深度。注入胶后，应立即将钢筋慢慢旋转压至孔底，保证胶体分布均匀，目视表面有少量胶体外溢。

4后锚固拉结钢筋工程施工质量控制
4.1  基本要求

4.1.1进行后锚固拉结钢筋抗拔力工艺检验,其目的是验证后锚固操作工序和材料是否能达到设计要求和施工技术标准。应在开始施工前完成，并对后期的施工起样板作用。

4.3.1 后锚固所使用的钢筋应在使用前专门报验，并写明用途。

附录一

关于拉结钢筋锚固承载力的

试验数据及大体分析

此次拉结钢筋锚固承载力试验在2009年11月～12月间完成，分为现场试验和实验室试验两大类，均采用光圆钢筋和带肋钢筋制作拉结钢筋分别进行试验。试验情况及数据如下。

一、现场试验

1、试验目的

了解拉结钢筋在围护墙体中的锚固承载力。

2、试件制作

在工地现场砌筑试验用的砖墙一片，尺寸约为2m长×2m高，砌筑砂浆强度等级采用M5，块材采用长×宽×厚度为190mm×190mm×90㎜厚混凝土砌块。在墙的两侧分别埋入6光圆钢筋3排共6根、6钢筋带肋钢筋3排共6根，埋入深度为700mm。现场试件详见照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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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  现场试件

3、试验数据

拉结钢筋锚固在墙中的承载力试验结果详见表1。

表1  拉结钢筋在墙中的锚固承载力试验结果汇总表

	钢筋种类
	试样编号
	试验荷载值(kN)
	钢筋种类
	试样编号
	试验荷载值(kN)

	带肋钢筋
	1
	14.355
	光圆钢筋
	1
	13.365

	
	2
	14.880
	
	2
	12.125

	
	3
	16.025
	
	3
	12.820

	
	4
	13.535
	
	4
	12.825

	
	5
	14.595
	
	5
	13.060

	
	6
	17.610
	
	6
	11.720


4、试验数据分析

以上试样破坏形态均为拉结钢筋拉脱，详见照片2、照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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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  带肋钢筋拉脱                 照片3  光圆钢筋拉脱

带肋钢筋锚固承载力为13.535kN～17.610kN，平均值为15.167kN；光圆钢筋锚固承载力为11.720kN～13.365kN，平均值为12.653kN。虽然两者破坏形态类似，但相较而言，带肋钢筋锚固承载力高出光圆钢筋约20％。

二、实验室试验

1、试验目的

了解拉结钢筋在混凝土结构中的锚固承载力。

2、试件制作

在实验室制作混凝土标准试块，试块尺寸为150mm×150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25。在混凝土浇注成型的侧面植入6光圆钢筋24根、6钢筋带肋钢筋12根。

植筋胶：上海派尔科化工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派尔科”牌建筑植筋胶

钻孔直径：分别采用8、10、14共3类

锚固深度：分别采用50mm、75mm、100mm、140mm共4类

实验室部分试件详见照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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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  部分实验室试件

3、试验数据

拉结钢筋锚固在混凝土结构中的锚固承载力试样结果详见表2。
表2  拉结钢筋在混凝土中的锚固承载力试验结果汇总表

	钢筋种类
	试样编号
	试验荷载值(kN)
	破坏

形态
	钢筋种类
	试样编号
	试验荷载值(kN)
	破坏

形态

	光圆钢筋
	8-50-1
	11.960
	钢筋拉脱
	带肋钢筋
	8-50-1
	17.035
	钢筋拉脱

	
	8-50-2
	11.610
	
	
	/
	/
	/

	
	8-75-1
	11.404
	
	
	8-75-1
	15.690
	钢筋拉脱

	
	8-75-2
	11.316
	
	
	/
	/
	/

	
	8-100-1
	12.708
	
	
	8-100-1
	18.340
	钢筋拉脱

	
	8-100-2
	12.946
	
	
	/
	/
	/

	
	8-140-1
	12.852
	
	
	8-140-1
	17.900
	钢筋拉断

	
	8-140-2
	11.854
	
	
	/
	/
	/

	
	10-50-1
	11.762
	
	
	10-50-1
	11.770
	钢筋拉脱

	
	10-50-2
	11.992
	
	
	/
	/
	/

	
	10-75-1
	11.846
	
	
	10-75-1
	13.330
	钢筋拉脱

	
	10-75-2
	11.764
	
	
	/
	/
	/

	
	10-100-1
	11.936
	
	
	10-100-1
	15.070
	钢筋拉脱

	
	10-100-2
	12.162
	
	
	/
	/
	/

	
	10-140-1
	11.794
	
	
	10-140-1
	11.005
	钢筋拉脱

	
	10-140-2
	12.300
	
	
	/
	/
	/

	
	14-50-1
	11.352
	
	
	14-50-1
	14.180
	钢筋拉脱

	
	14-50-2
	11.674
	
	
	/
	/
	/

	
	14-75-1
	11.684
	
	
	14-75-1
	18.145
	钢筋缩颈

	
	14-75-2
	11.768
	
	
	/
	/
	/

	
	14-100-1
	11.160
	
	
	14-100-1
	16.200
	钢筋拉脱

	
	14-100-2
	11.142
	
	
	/
	/
	/

	
	14-140-1
	11.470
	
	
	14-140-1
	16.860
	钢筋拉脱

	
	14-140-2
	11.702
	
	
	/
	/
	/

	说明：“试样编号”中，“8-50-1”中“8”表示钻孔直径，“50”表示锚固深度，“1”表示该类型的试样编号；其余试样编号依此类推。


4、试验数据分析

从现有数据分析，光圆钢筋锚固承载力为11.142kN～12.946kN，与钻孔直径、锚固深度关联度不高；带肋钢筋锚固承载力为11.005kN～18.340kN，亦与钻孔直径、锚固深度关联度不高。但相较而言，带肋钢筋锚固承载力高出光圆钢筋约35％。

在试样破坏形态上，光圆钢筋均表现为钢筋拉脱，而带肋钢筋中少数表现为钢筋缩颈甚至拉断，详见照片5～照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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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5  带肋钢筋拉脱                 照片6  光圆钢筋拉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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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7、照片8  带肋钢筋多为拉脱，少数钢筋缩颈甚至拉断

三、试验结论与建议

1、相较于光圆钢筋，带肋钢筋在墙中的锚固承载力高出约20％，在混凝土中的锚固承载力高出约35％。故应严格遵循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06）、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2004）的规定，后锚固拉结钢筋应采用带肋钢筋，不应采用光圆钢筋。

2、从现有数据分析，带肋钢筋在混凝土中的锚固承载力与钻孔直径、锚固深度关联度不高。建议后锚固拉结钢筋的钻孔直径遵循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相关规定，锚固深度可考虑适当小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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